
 
 小船檢查（丈量）作業流程 

受理之小船檢查申請案件 

新造船資 

料 

1.建造證明 

2.主副機來 

源證明 

3.主副機廠 

試紀錄 

4.海上公試 

紀錄 

5.傾斜試驗 

報告書 

6.安全設備 

表 

7..航行燈 

號證明 

8..其他相 

關文件 

科長指派檢丈人員承辦 

現成船資 

料 

1.船舶維修 

證（主副 

機、電機 

絕緣、艉 

軸等之檢 

測或吊桿 

測試紀錄） 

2.上架／入 

塢證明 

3.安全設備 

表 

4.其他船舶 

檢查資料 

承辦檢丈人員與船東接洽檢 

查事宜後依約赴現場作業 

檢查合格後船東彙送檢查資料 

通知補件 
審查資料 

是否齊全 
通知補件 

新船舶檢 

查紀錄卡 

(本港籍) 

建立新船舶紀錄卡或 

調用舊卡更新檢查資 

料，檢丈資料鍵入電 

腦、列印檢查報告書 

及稽催單（限本港籍） 

檢查報告書及檢查資料 

舊船舶檢查 

 紀錄卡 

(本港籍) 

新造小船將檢查 

案函送註冊地航 

政機關核發小船 

執照 

非新造小船小船 

執照經承辦人員 

簽證後付郵寄發 

或由櫃台發照， 

檢查案函送註冊 

地航政機關列管 

核定 

時 

效 

管 

制 

三 

天 

是否本中心 

轄區船舶 

新造小船移 

監理科核發 

小船執照 

變更小船種類或 

換裝主機者小船 

執照簽證後移監 

理科簽發 

定期檢查及臨時檢 

查，小船執照簽證 

後付郵寄發或由本 

科櫃台發還 

檢查資料存檔，船 

舶紀錄卡入櫃，稽 

催單航期屆滿三個 

月前付郵寄發 

https://file.motcmpb.gov.tw/files/201604/506951fe-fad1-4009-aec7-0291bcecac44.pdf

